
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否定意见内控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

 

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苏亚金诚事务所”）对

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22 年度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

行审计，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》。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

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，公司董事会对否定意见中涉及事项专项说明如下： 

一、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以下重大缺陷 

（一）关联方资金占用尚未整改到位 

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花王股份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对花王股份的非

经营性资金占用本金及利息总额为 9,798.96 万元；经营性占用余额为应收账款

4,886.62 元、合同资产 26.42 万元及预付款项 304.58 万元。因花王股份在执行内

控制度过程中，实际控制人凌驾于内控制度之上，各内控关键控制节点的人员未

按内控制度执行，导致内控失效，出现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资金占用情况。截

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，关联方资金占用尚未整改到位。 

（二）募集资金暂时补流资金未及时归还 

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、第三届监事

会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《关于使用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》，

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5,000 万元（含）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，使用期限为

自本次董事会、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，到期全部归还至募集资

金专户。上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到期，但公司

未按规定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。公司与募集资金管理相关的内控制度执行存

在缺陷，导致上述违规行为的发生。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，上述违规行为

尚未整改到位，尚有为 13,031.46 万元募集资金暂时补流资金尚未归还。 

二、公司董事会意见 

公司董事会同意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》中会计师的意见，公司管理层已识别

出上述重大缺陷，公司 2022 年财务报表审计中，公司已经考虑了上述重大缺陷

对审计程序的性质、时间安排和范围的影响。公司董事会将积极督促整改措施的



落实，尽快完成整改。 

三、公司董事会对上述事项采取的整改措施 

1、建立健全内控体系，加强风险排查。公司通过成立了审核工作组，针对

内控体系薄弱环节，组织各职能部门和业务部门对重大投资、对外担保、对外提

供财务资助，关联交易等重大事项进行全面梳理，排查相关风险，制定和优化内

控流程，持续完善公司内控体系 

2、强化内部审计监督职能 

大力加强内部审计部门的建设，完善实时内部监督流程、防范内部控制的执

行风险。将公司工程管理、关联方交易、对外担保、大额资金往来以及关联方资

金往来情况等事项作为重要审计内容，加强对子公司的审计监督力度。 

3、提高风险意识，强化内部控制的有效执行。 

积极组织参加监管部门组织的学习培训，继续组织开展对中高层管理人员及

员工的法律法规培训，提高风险意识；组织公司及子公司相关人员认真学习有关

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，确保内部控制制度有效执行，同时将内部控制制

度的健全完备和有效执行情况作为公司各部门、控股公司的绩效考核重要指标之

一。 

特此说明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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